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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对控

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目湖”或“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天目湖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97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3,0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按面值发行。本次

募集资金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0,269,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89,731,000.00元，用于“南山小寨二期项目”、“御

水温泉（一期）装修改造项目”。该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3月5日全部到位，公证

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

《验证报告》（苏公W〔2020〕B015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根据《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可转债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投资于南山小寨二期项目、御水温泉（一

期）装修改造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南山小寨二期项目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
26,492.04 22,973.10

2 御水温泉（一期）装修改造 溧阳市天目湖御水温 6,911.94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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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项目 泉度假有限公司

合计 33,403.98 28,973.10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情况

为了便于项目所在地区域资源的整合，充分发挥政企双方优势，加强集团内

外部协同效应，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公司拟将“南山小寨二期项目”实施主体由

公司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溧阳市天目湖南山竹海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竹

海公司”）。一方面，项目所在地为南山竹海区域，与公司本部距离 18公里，政

企深度合作有利于增强产业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进行产业布局。另一方面，竹

海公司具备属地管理优势，管理层具备专业化运营的综合能力，可提高项目后续

运营效率。同时，竹海公司参股股东有意愿与公司共同发展，明确按照原股权比

例以相同价格进行出资，保障项目落地。

综上，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在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市场环

境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发展实际和战略规划。

三、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具体情况

公司名称 溧阳市天目湖南山竹海旅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建玲

成立时间 2004年 6月 7日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溧阳市戴埠镇南山竹海景区广场东侧 2幢

经营范围

景点门票出售；提供旅游服务；景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培训、咨询

服务；酒店管理、培训、咨询服务；会务服务；停车场服务；提供通讯、

交通服务；批发零售五交化、百货、针纺织品、日杂用品、旅游用品、

旅游纪念品。以下限分公司经营：住宿服务；中餐类制售；茶座服务；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占比 65%，溧阳市南山竹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35%。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42,883.83 40,570.71

负债总额（万元） 10,450.96 12,758.62

所有者权益（万元） 32,432.88 27,812.09

项目 2023年 1-9 月 202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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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万元） 13,805.92 8,319.78

净利润（万元） 5,420.78 245.13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已审计

四、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鉴于公司拟将“南山小寨二期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竹海公司，为保障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竹海公司股东双方约定分期按照股权比例对竹海公司

进行增资。公司拟对竹海公司增资 25,496.00万元，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包括

累计收到的现金管理收益以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溧阳市南

山竹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拟对竹海公司增资 13,728.62万元，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资金，合计为 39,224.62 万元，其中 1,000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

本公积。股东双方约定同步增资，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全部出资。双方

增资价格均为 39.22462元/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竹海公司注册资本调整为 2,000万元，股权结构如下，持

股比例保持不变：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江苏天目湖股份有限公司 650.00 65.00% 1,300.00 65.00%

溧阳市南山竹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50.00 35.00% 700.00 35.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00.00 100.00%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

资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事项，是基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影响公

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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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后的资金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竹海公司将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公司、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严格按照募集

资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有关规定实施监管。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签订等与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开立相关的事项。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

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新增募集资金账户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竹海公司，

同意竹海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募集资金专户的开

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等相关事项；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5,496.00

万元向竹海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新增

募集资金账户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天目湖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

增资实施募投项目，业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

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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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天目湖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对

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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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

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吕 岩 臧黎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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